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

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严格实施人民防空法律、法规，加强人民防空行政行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反馈并解决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中的问题，确保人民防空行政处罚正确公正，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等法规、文件的规定，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人民防空重大行政处罚是指对本行政区域社会影响较大的，具有典型或代表性的，涉及和处罚金额较大的人民防空违法案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  各市、县（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在依法定程序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的同时，应当报送上一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条  重大人民防空行政处罚实行分级备案审查制度。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法规宣传处负责对市级报送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审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对县（市）报送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审查。 


第五条  各市、县（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报备重大人民防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遵守依法、及时、真实的原则。

第六条  市、县（市）人民防空的法制工作机构或者法制工作人员，负责本部门行政处罚备案的具体工作，履行对重大行政处罚监督检查职责。 


第七条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行为作出下列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应报上一级人民防空行政处罚机关备案：

（一） 对公民处以三千元以上，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三万元以上罚款的；

（二）在对本行政区域内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的人民防空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

（三）认为本级作出的具体行政处罚需要报上一级人民防空行政处罚机关备案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处罚行政行为。

第八条  人民防空重大行政处罚机关作出重大行政处罚，符合备案标准的，人民防空执法机构应在案件结案后20个工作日内向上一级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备案。备案时，应报送以下材料：

（一）备案报告（按规定格式并盖备案单位印章）；

（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表；

（三）认定的违法行为事实和主要证据；

（四）作出行政处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五）调查终结报告、行政处罚决定、听证报告；
（六）人民防空行政机关认为应当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法规宣传处将对各市人民防空行政执法机构报送备案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材料进行整理、筛选，定期通报全区，以交流情况，相互借鉴，提高人民防空行政执法水平。

    第十条  实施人民防空重大行政处罚的机关在规定期限应备案而不备案的，一经发现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其改正，对不改正的或不执行上一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作出的监督决定，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追究当事人及分管领导责任。

第十一条  实施人民防空重大行政处罚的机关应当将重大行政处罚的相关资料备案登记、整理、统计、归档保管，专项管理。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报告

2.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表
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报告

××罚备字[  ]第  号

                    人民政府或上级人防部门：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现将本机关    年   月   日对行政

管理相对人作出的关于           行政处罚决定上报备案，请查收。

附件：1．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复印件）一式二份；

2．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副本（复印件）一式二份。

                  人民防空行政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表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处罚机关
	

	办案人员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被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姓名或者组织地址
	名 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公民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住 所
	

	听证会

参加人员

基本情况
	主持人
姓名
	
	所在
部门
	
	职务
	

	
	记录人
姓名
	
	所在
部门
	
	职务
	

	
	案件调查人姓名
	
	所在
部门
	
	职务
	

	
	
	
	所在
部门
	
	职务
	

	
	当事人或者其委托人姓名
	
	工作
单位
	

	
	
	
	工作
单位
	

	
	
	
	工作
单位
	

	案   由
	

	备案审查

机关意见
	


说明：1.被处罚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行政处罚机关没有组织听证的，上表中听证会参加人员基本情况栏可不填写。2.最后一栏由备案监督机关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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